关于实现长三角美丽乡村建设和长效治理， 进一步探索培育强大内生动力的建议

※背景情况※

美丽乡村建设和长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广大农民幸福感、获得感的重要途径。长三角地区的美丽乡村建设领先全国，起步早、力度大、成效突出，涌现出一大批成功典范，这些案例的成功经验可以供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美丽乡村建设乃至乡村振兴借鉴和参考。

――――――――――――――――――――――

※问题及分析※

1、长三角美丽乡村建设的现有问题梳理

农村的发展动力是关键问题。整体而言，农村在社会快速发展过程相对边缘化，尤其是发展的内生动力缺失，具体表现在资源禀赋、人力资本以及制度创新等方面。

（1）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吸引力等发展资源。在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农村自然生态环境退化，地区传统文化资源散失，现有资源的保护举措有限，新型资源挖掘和培育投入不足，传统的自然景观价值和文化资源大多能形成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吸引力。

（2）作为社会主体的村民和村集体在社会生活的快速变动中，传统的守望相助的社区正在消失，村民的集体认同感逐渐淡薄，村级组织存在过度行政化倾向，基层党组织难以发挥组织动员职责。

（3）制度创新和管理改革相对滞后。农村转型发展的过程也是新旧动能的转换过程，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诉求与现有规章制度出现不适应态势，表现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等问题。

2、长三角地区美丽乡村建设和治理的经验

长三角地区美丽乡村建设和治理的已有一定成果实践,核心在于乡村内生动力的培育，体现在四个方面：

（1）将乡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有效融合为发展资源。让与现代大城市生活有着较大反差的农村生活、自然景观、传统文化等转化为自身的发展机遇，形成农村特有的核心竞争力。浙江余村、白沙村等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

（2）发挥“头雁”作用。长三角地区一些“明星村”的成功发展，与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有着重要联系。这些“头雁”能够带好头，抓好基层组织建设，能够结合各村的实际，带领村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脚踏实地，创造出业绩。

（3）创新基层管理模式。部分农村地区通过建立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创新地构建起常态化的户主议事决策机制、村民全面监督机制、自下而上的意见征集机制等，提高村民在乡村事务上的话语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切实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形成了乡村建设的新型管理机制。

（4）总结与推广制度创新和改革举措。长三角地区各级政府抓住各种先行先试的改革契机，不断深入农村管理机制创新，如赋予村级组织更大的自主权，吸引新兴产业落地，寻求科学健康的乡村发展业态，为乡村创造了社会资本和专业人才进入的发展空间。

――――――――――――――――――――――

※建议※

1、继续强化基层组织建设。为有能力、有担当、有情怀的“头雁”提供施展能力的空间。在乡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领域，鼓励选贤任能推优，实现干部培养和治理创新的紧密结合。同时探索提高基层选举的科学性，完善能人与岗位匹配度，形成科学的考评机制，稳步提升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

2、聚焦发展要素，在资源流动上深入探索。继续鼓励社会资本下乡，实现资源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农村自然、景观、文化等资源与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无缝对接与深度融合。

3、综合平衡制度创新,逐步消除政策短板。在土地利用、财政投入、监督考核等方面，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激发基层政府、村民和各种社会资本的积极性。进一步探索转型发展的突破领域，如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宅基地和建设用地利用、新经济扶持和规制等，激活农村创新创业潜力，为新产业、新业态的生长提供了新的空间。

4、关注人力资本这一当代社会最重要资源。制定政策切实鼓励城乡人才流动，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对人才自由流动带来的束缚，其重心在于呼应农村青年人群在本地发展的合理诉求，为他们提供创造与发展空间，使农村成为城乡有志青年自身价值实现的舞台，这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最大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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